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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尖石鄉公有路燈管理及認養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15年1月22日尖鄉建字第1153700075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為改善尖石鄉(以下簡稱本鄉)夜間照明、提升交通

安全、維護公共安全及提昇生活品質，並有效管理

及維護路燈設備，特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管理機關為新竹縣尖石鄉公所(以下

簡稱本所)。  

第三條 公有路燈係指本所依規定裝設或依法接管其他機關 

裝設於本鄉各主要道路及所屬各村轄內之路、街、

巷、弄等道路上，以提供道路公用照明使用之設

備。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路燈管理（以下簡稱路燈管 

       理），係指本鄉公用路燈之裝設、遷移、廢除、維 

       修等之管理工作及申請作業。路燈管理所需經費， 

       係由本所依法編列預算或接受其他機關及單位補助 

       辦理。 

第五條 路燈裝設或遷移等申請作業，以不妨礙交通安全、 

       公共安全及住戶出入為原則，並採用下列方式申 

       請。  

       一、申請人以申請書或其他方式辦理路燈裝設、遷 

           移、廢除、汰舊換新、維修之申請時，應詳述 

           事由、位置、申請人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 

           由本所統一辦理各項事宜。  

       二、申請人應配合本所通知至現場協助勘查及說 

           明，本所得依交通現況及公共安全等需求考 

           量，依權責調整申請內容。  

       三、上述申請項目由本所統一派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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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路燈裝設方式得因地制宜並考量公共安全得採水泥 

       桿或附掛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電） 

       電桿或鍍鋅桿或其他方式辦理，惟考量公共安全增 

       設路燈，新設位置因地形限制而必要掛於民宅牆壁 

       者，需個案評估安全無虞且取得建物所有權人同意 

       後增設。  

第七條 路燈裝設或遷移等管理工作，以不防礙交通安全、 

       公共安全及住戶出入為原則，採用下列一般準則。 

       但遇道路轉彎處、交叉路口處及有交通及公共安全 

       之虞者，得視現況需求增減之。 

       一、編號道路部分：設置燈距應以35公尺以上為基 

           準。  

       二、巷、弄道路部分：設置燈距30公尺以上為基 

           準。  

       三、路燈光源裝設依現場環境需求，由本所核定裝 

           設燈具形式。 

       已設置之路燈不受前項各款規定限制。 

第八條 裝設及汰舊換新路燈審查原則如下：  

一、道路用地於道路開闢時，如本所認有必要者， 

    應同時配合裝設路燈。  

二、 為配合現況需求，於現有巷道裝設路燈，如

該現有巷道非屬道路用地，地權屬公、私單

位或個人所有權者，應取得土地同意書。  

三、 裝設路燈地點屬供公眾通行之道路、產業道

路、防汛道路或危險道路轉彎道或交叉路口

等，有適當地點供立桿且臺電可供給電源

者，得同意裝設。  

四、 公用路燈裝設時，應以不影響生態或農作物

生長為原則，惟確有交通安全考量時得除

外。  

五、 非本所權責裝設之路燈（如交通部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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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縣政府或其他單

位）得不適用本辦法，惟其依規定交由本所

養護者，應於臺電檢驗合格及送電後，檢附

相關文件圖說(設置位置、數量、線路圖、燈

具圖)及捐贈書，並繳清所有相關費用後辦理

移交接管，經會勘核定後始納入養護。 

六、 路燈燈具老舊腐蝕或亮度不符實際需要者，

應視本所財務狀況辦理路燈燈具汰舊換新及

燈泡瓦數調整。 

七、 未經本所同意裝設或私設之路燈，本所不予

維修，倘有危公共安全者，本所得逕為拆

除。  

八、 新設路燈以供公眾通行者，得同意裝設，惟

申請裝設地點，其受益戶未達3戶以上原則不

予裝設，以符合公共利益之需求。 

 第九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得新設路燈或維修：  

一、 臺灣電力公司電桿附掛有變壓器、隔離開

關、熔絲鏈者。  

        二、有影響臺灣電力公司線路維修操作者。  

        三、私有土地、農場、庭院、宅院、封閉性(或設 

            有柵欄)社區中庭、私有車道及其他非無償供 

            公眾使用之場所等。  

        四、無法提供土地使用同意書供架設燈桿者  

        五、路燈設置過於密集者。  

第十條 關於本鄉轄內原設置之路燈申請遷移或廢除者，得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民眾依本自治條例，符合下列情形者可向本所 

           提出申請，並經本所現勘 認可符合遷移條件 

           後，由本所統一派工辦理遷移作業：  

           (一)新建工程之工地出入口、新建築物之車  

    (或人)道出入口、既有建築物門口前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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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礙交通出入之路燈設施，遷移距離原則 

    以五公尺內為限。  

(二)路燈設施所設之處，民眾因民間習俗認為 

    有破壞風水之虞或其他需求申請遷移，經 

    村長協調附近居民無異議及本所勘查確認 

    有必要時准予遷移。  

(三)路燈設施設於私有土地上，該土地所有權 

    人進行建築物施工或土地需做其它用途使 

    用時。  

           (四)其他具體申請由本所個案認定。  

       二、路燈設置過度密集、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八條、 

           第九條之路燈。  

       三、因道路拓寬或新闢道路影響交通、公共安全或 

           原有路燈燈距過近或光源重疊，得遷移或廢 

           除。  

       四、路燈申請遷移其遷移距離不得大於臺灣電力公 

           司供電電桿方圍五十公尺，若因配合城鄉發展 

           政策設置或有迫切需求者，得個案評估增設。  

       五、路燈遷移地點應由申請人事先自行協調地方相 

           關人員確認遷移位置，並出具同意書後再行申 

           請。  

       六、原有路燈已無照明需要者，本所得遷移或廢 

           除。  

第十一條 公有路燈故障之申請維修，由各村辦公處協助查 

         報並由本所視實際情況派員維修。 

第十二條 一般民眾發現故障可親自、電話或使用路燈查報 

         系統逕向本所查報，查報者應詳細告知查報人姓 

         名、連絡電話、故障路燈燈號（不易辨認者另提 

         供村別、路名、地址等資訊）及故障情形（如不 

         亮、閃爍、線路被盜、燈具腐朽或鬆脫掉落危 

         險、路燈桿被撞毀有傾倒或阻礙交通危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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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所管轄之路燈禁止任何其他單位、團體或個人 

         從事下列行為：  

         一、擅自拆除、遷移、改裝路燈。  

         二、擅自於路燈上懸掛各種標牌、廣告、宣傳品 

             和栓繩掛物。  

 三、擅自於路燈上架設通信線（纜）、電力線纜 

     或安裝其它設施。  

         四、隨意接用道路照明電源。  

         五、於路燈處傾倒含有腐蝕性之物質及垃圾。  

         六、於路燈周圍堆放雜物或阻礙照明。  

         七、於路燈附近挖坑取土。  

         八、損毀或偷盜路燈、纜線、設備。  

         九、其它損壞路燈的行為。  

         違反上列各項行為者，一經發現本所得移送司法 

         單位追究相關民事及刑事責任。  

第十四條 路燈認養係為結合民間力量，擴大運用社會資 

         源，共同參與地方建設，減輕鄉庫負擔，推動本 

         鄉轄區公有路燈認養，提昇鄉民生活環境品質。 

第十五條 凡公、私立機關(構)、團體、法人、公司行號或 

         個人熱心公益者，皆可參與申請認養本鄉轄區公 

         有路燈。 

第十六條 辦理認養以盞、路段或村為單位，由認養者指定 

         之，認養者未指定者，由本所代為指定。 

         但同一公共路燈，不得重複認養。 

第十七條 本所路燈開放認養期間為一至三年，期滿重新 

         辦理認養。 

第十八條 同一盞路燈多方均表達有認養意願時，以先登記 

         者優先認養；已獲認養之路燈，不得重複認養。 

第十九條 每年每盞路燈認養費用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整， 

         雙燈式路燈認養費用，以二盞計算，認養者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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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繳清認養期間費用，並由本所開立收據，供認 

         養者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報費用或扣除額。 

第二十條 路燈認養款項悉數繳入代收款專款專用，用於支 

 應本鄉路燈電費、路燈設置維護及其相關費用支 

 出，並定期於本所網站公開徵信之。 

第二十一條 認養之公有路燈，本所得依認養者意願，於各 

           盞、路段或區域路燈適當位置標示路燈認養者 

           名稱，以表彰其熱心公益義行。  

           前項標示方式及規格，由本所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認養之路燈，於認養期間因本所道路等相關工 

           程施工或其他因素需要，辦理路燈遷移或拆除 

           時，本所得通知認養人另擇其他認養地點。 

第二十三條 認養者經完成認養及繳費程序後，本所不受理 

           任何退費程序。 

第二十四條 本所各型式路燈燈具由本所負責統一造冊納入 

           財產管理，並應定期盤點庫存量。 

第二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